
陕甘宁边 区刑事判决书



中 的
“

六法全书
”

—

以
“

陕甘 宁边 区 判 例 汇编
”

为 中 心 的分析
■＊

刘 全娥
̄

《陕甘宁边区判例汇编》 初稿本成书于 １ ９４４ 年 ７ 月 ， 由法学家李木庵

主持编录 。 其初衷是遵照 １ ９４４ 年 １ 月 陕甘宁边区 （ 以下简称
“

边区
”

） 政

府工作报告中关于改善司法工作的指示 ：

“

将历年所处理较典型的判例选出

一些 ，
以教育我们的司法干部 ， 供其了解在工作中 ， 应如何掌握政策 ， 判

断案件的一些参考… …在分量上 ， 是根据在边区存在的案件的性质的多少

来确定多少的 。

”

〔
１

〕 因此 ， 该汇编所选案例的典型性不言而喻 ， 但其局限

性也非常明显 ， 其案例仅来源于延安市各级司法机关 ， 相对而言代表了边

区司法的较髙水平 。 汇编 中 的案例来 自 １９３７
—

１９４３ 年间 ，
正是

“

六法全

书
”

在边区的合法适用及盛行期间 ， 所以该汇编是了解边区司法与
“

六法

全书
”

关系的典型样本 。 本文欲通过对其中 的 ５０ 份刑事判决书及相关档

案的分析 ， 探究边区刑事司法中援用
“

六法全书
”

的状况及特点 。

＊ 本文为 作者 主持 的 陕西 省社科基金项 目
“

六法全 书在 陕 甘 宁边 区 的 历 史 与 实 践
”

（ 批准 号 ：

１ ３ Ｐ０３０ ） 之成果 。

＊ ？ 西北政 法大 学刑 事法学 院 副 教授 ，
法学博 士 。

〔 １
〕

１ ５
－

２６
： 《 陕 甘 宁边 区 判例 汇编 》 例 言 。 《 陕甘 宁边 区 判 例 汇編 ＞在 档案 整理 中被分为 三

卷 ：
１ ５

－

２６
： 《 陕甘 宁边 区 判 例 汇编 ＞ ，

１ ５
－

２８
－

１
：（ １ ９３８

－

丨 ９４４ 年 陕 甘 宁 边 区 刑 事 判 决 书 汇 集 》

（

一

） ，
１ ５

－

２８
－ ２

： 《 １ ９３ ８
—

１ ９４４ 年 陕 甘 宁边 区 刑 事 判 决 书 汇 集
＞ （
二

） ， 陕 西 省 档 案 馆 。 其 中 ，

１ ５

为 全 宗 号 ，
２６ 为 案卷号 ，

全 文 同 。 关 于该 判 例 汇編 的 具体 情况 ， 参 见 汪世荣 ， 刘全娥 ： （ 陕 甘 宁边

区 高等 法 院编制 判例 的 实 践 与 经验 ＞ ， 载 （ 法律科 学 ＞２００７ 年 第 ４ 期 。

？

４９
？



中西法律传统 （ 第 Ｗ 卷 ）

一

、 影响陕甘宁边区援用
“

六法全书
”

的诸种因素

革命政权的转型为边区司法援用南京 国 民政府的
“

六法全书
”

提供了

政治前提 ， 但是对于独立成长起来的陕甘宁边区政权而言 ，

“

六法全书
”

毕竟是外来法制 ， 是否援用以及如何援用必然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 。

（

一

） 革命根据地政权的主体性

以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为契机 ， 中共在促使国 民党停止 内 战 、 合作

抗 日 及根据地政权的转制等过程中一直处于主导地位 。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后 ， 中共代表周恩来即于 １ ９３７ 年 ４ 月 的 国共谈判中 向蒋介石提出 ： 在保证

边区作为完整行政区 、 中共对红军的独立领导及边区 民主制度等前提下 ，

“

拥护三民主义及国 民党在 中 国 的领导地位 ， 取消暴动政策及没收地主土

地政策 ， 停止赤化运动 ， 取消苏维埃政府及其制度 ， 执行 中央统一法令与

民主制度……
”

等 。
〔
２

］

５ 月 １ ２ 日 通过 《陕甘宁边区议会及行政组织纲要 》 ，

边区开始改制工作 。
７ 月 １ ５ 日 发表 《 中共 中 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 ，

８

月 ２５ 日 发表 《 中 国共产党抗 日 救国十大纲领 》 ， 宣布在实行彻底的 国共合

作的基础上建立抗 日 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 。 ９ 月 ６ 日 中共将 中华苏维

埃驻西北办事处改组为陕甘宁边区政府 ， 并改组行政组织系统 ， 使中共与

国 民政府的政治体制衔接 。 在平等普选的基础上 ， 边区于 １ ９３９ 年 １ 月 召开

第一届参议会并组织政府 ， 实现了革命政权的民主改制 。 而在 １ ９３７ 年 ９ 月

２２ 日
， 国 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 《 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 ； 次 日

，

蒋介石发表了
“

团结御侮
”

谈话 ；
１ ０ 月 １ ２ 日

， 国 民政府行政院召开第

３３ ３ 次会议 ， 通过了对于边区行政长官的任命 。 这系列举措表明南京 国 民

政府实际上承认了 中共及陕甘宁边 区政府的合法地位 ， 而陕甘宁边区也随

之成为南京国 民政府行政院直辖的特区 。 但是 ， 不同于 国 民政府治下的其

他省级行政区域 ， 陕甘宁边区政府是 由 中 国共产党独立领导 的革命政权 ，

是由苏维埃工农民主政权转制而形成的抗 日 民主政权 ， 这一转制是为抗战

大局的 自主转型 ， 因此边区在政治 、 军事及政府管理等方面具有独立 自 主

〔
２

］＜ 中 共 中 央 关 于 同蒋介 石谈 判经过和 我 党 对各方 面策 略 方针 向 共产 国 际 的报告 》 （
１ ９３７ 年

４ 月 ５ 曰 ） ， 中 央档 案 馆编 ： 《 中 共 中 央 文件选 集 （
１ ９３６

—

１ ９３ ８ ） 》 （ 第 １ １ 册 ） ， 中 共 中 央 党校 出 版社

１ ９９ １年版 ， 第 １ ７８
￣

 １ ８４页 。

？

５０
？



性 ， 实质上是与国 民政府并立的政权 。 同时 ， 不同于以大地主大资产阶级

为基础的国 民政府 ， 陕甘宁边区政权是以工农为基础联合各抗 日 阶级的 民

主政权 ， 其阶级基础 、 根本利益 、 最终 目标及法律观与法律传统均不同于

国 民党政权 ， 这意味着边区政权对于 国 民政府的法律体系
“

六法全书
”

，

不是被动地 、 简单地接受或拒绝的关系 ； 革命法制与
“

六法全书
”

， 也不

是简单的替代或补充的关系 ， 而是复杂的政治法律问题 。 而在这一复杂关

系 的处理中 ， 中共领导的边区政权无疑处于主动地位 。

边区政权继承了苏维埃政权中司法服务于政治的传统 。 《陕甘宁边区议

会及行政组织纲要 》 中 ， 对边区政府的组成 ， 采取了议会与行政并列 的体

制 ， 但法院则与政府各厅并列 ， 对此有如下的专门说明 ：

“

边区法院审判独

立
， 但仍隶属主席 团之下 ， 不采取司法与行政并立状态 。 因 为时局变动 ，

审判常须受政治的指导 ， 与其设特别法庭或特种审判来调剂 ， 不若使法院

在主席团领导下保持其审判独立 ， 这样于保障人权上较为有利 。

”
〔
３

〕 因而

１ ９３９ 年 ４ 月 公布的 《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组织条例 》 中明确规定
“

边区高

等法院受中央最高法院之管辖 ， 边区参议会之监督 ， 边区政府之领导
”

。

正因为如此 ， 早在 １ ９３ ７ 年 ７ 月边区政府成立之前 ， 西北办事处下之司

法部已先行改组为
“

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
”

， 与国 民政府的司法体制衔接 ，

？ 并明确
“

遵行南京 国 民政府一切不违反抗 日 利益的法律
”

。
１ ９３ ８ 年 ８ 月 ，

边区高等法院代院长雷经天在 《解放 》 杂志第 ５０ 期上撰文 《陕甘宁边区

司法制度 》 ， 指出边区髙等法院
“

遵照 国 民政府司法制度 ， 执行司法工作

的任务 。 同时 ， 它也是承受过去苏维埃政权时代 司 法制度 的革命传统 。

”

“

边区施行的法律 ， 以适应于边 区 的环境和抗战的需要为标准 ， 采用 中央

所颁布各种法律为原则 ， 并参照地方的实际情形 。

”

〔
４

〕 如此一来 ，

“

六法全

书
”

在边区成为法律渊源之一 。 作为 国 民政府下辖之地方政府 ， 边 区 司法

实践中亦不能不考虑到 国共合作的政治背景而在一定程度上依
“

法
”

（ 六

法全书 ）

． 司法 ， 但如何司法则是另一个问题 。

〔
３

〕 ＜ 陕甘 宁边 区政权建设 》 编辑 组编 ： 《 陕甘 宁边 区参议会 ＞ （ 资料选辑 ） ， 中共 中 央 党校科

研 办公 室 １ ９８４ 年版 ， 第 ４６ 页 。

〔
４

〕 西北五 省 区 编纂领导 小 组 、 中 央档 案 馆 ：＜ 陕 甘 宁 边 区 抗 日 民 主根据地 ＞ （ 文 献 卷 下 ） ，

中 共 党 史 资料 出 版社 １ ９９０ 年版 ， 第 １ ６３
－

１ ６４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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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法律传统 （ 第 １４ 卷 ｝

（
二

） 边 区刑事法律的 结构性缺陷

边区法律制度的转型不仅滞后于政治制度的转型 ， 其制度建设也难以

满足实践的需要 ， 这一点在刑事法制建设方面尤为显著 。 １ ９３９ 年 １ 月 边区

第一届参议会的召开及政府的组建 ， 表明边区 已基本完成 了从苏维埃工农

民主制度到抗 日 民主制度的转型 ， 边区政权的阶级基础 、 各项方针政策及

组织机构等均发生了重大变化 ， 司法制度也从政治性司法 向普通刑事司法

转变 。 中央苏区时期的司法部报告 中 曾 提到 ， 苏区各级裁判部三个月 判决

的统计中 ，

“

政治犯约 占总数的 ７０％
 ， 普通的刑事犯 占 ３０％ 。

”
〔 

５
〕 但在边

区时期的司法统计中 已无
“

政治犯
”
一词 ， 而是适应特别刑法与普通刑法

的罪名分类 。 然而 ， 直至抗战胜利 ， 边区刑事法制的建设仍严重不足 。

边区社会中的刑事犯罪呈现出多样化特点 。 边区 １ ９３８
—

１ ９４３ 年度各县

处理的刑事案件 ７ １４７ 件中包括 ２ １ 种罪名 ； 雷经天 １ ９４ １ 年 １ ０ 月 在边区 司

法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列 出 的罪名有 ３２ 种 ： 汉奸 、 土匪 、 破坏边区 、 破坏

部队 、 破坏抗战动员 、 逃跑 、 贪污 、 鸦片 、 赌博 、 破坏边 区法令 、 窃盗 、

诈欺 、 伤害 、 杀人 、 渎职 、 诬告 、 赃物 、 侵 占 、 违反军纪 、 妨害 自 由 、 妨

害婚姻家庭 、 妨害公务 、 妨害名 誉信用 、 妨害秘密 、 妨害 国 币 、 妨害秩

序 、 伪造文书 印文 、 藏 匿犯人 、 毁弃损坏 、 公共危险 、 伪造 、 遗弃 。
〔 ６

〕

１ ９４３ 年 ６ 月 颁布的 《陕甘宁边区民刑事件调解条例 》 中列 明 了不许调解的

罪名 即达 ２ １ 种 。
〔
７

〕 上述罪名均为特别刑法及普通刑法中 的罪名分类 ， 与

国 民政府刑事法制 中的罪名分类大同小异 。 但刑事法律制度方面 ， 边区仅

有刑事政策 （ 如宽大政策 ） 和若干单行刑事条例 ， 包括 《陕甘宁边区惩治

贪污暂行条例 》 （
１ ９３ ８ 年 ） 、 《陕甘宁边 区惩治贪污条例 （ 草 案 ） 》 （

１ ９３ ９

年 ） 、 《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惩治汉奸 （草案 ） 》 （
１ ９３９ 年 ） 、 《陕甘宁边区抗

战时期惩治盗匪条例 （ 草案 ） 》 （
１ ９３９ 年 ） 、 《破坏边 区治罪条例 （ 草案 ） 》

（
１ ９４ １ 年 ５ 月 后 ） 、 《陕甘宁边区处置破坏抗战分子暂行条例 》 、 《陕甘宁边

〔 ５
〕 《 中 央 司 法人 民 委 员 部 一年 来工作 》 （

１ ９３２ 年 １ ０ 月 ２４ 日 ） ， 载 彭 光华 主编 ： 《 人 民 司 法 的

摇篮
——

中 央 苏 区 人 民 司 法 资料选编 》 （ 内 部 资料 ） ， 赖 州 市 人 民 法 院 ２００６ 年 编 印 ， 第 １ ３３ 页 。

〔
６

〕 《 雷 经天在 陕甘 宁边 区 司 法工作会议上 的 报 告 》 （
１ ９４ １ 年 １ ０ 月 ） ， 载 韩 延 龙 主 编 ： （ 法律

史论 集
＞ （ 第 ５ 卷 ） ，

法律 出 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
， 第 ３９２ 、

３９ ３ 页 。

〔
７

〕 陕 西 省档 案 馆编 ： 《 陕 甘 宁 边 区 法 律 法 规 汇 编 》 ，
三 秦 出 版社 ２０ １ ０ 年 版 ， 第 ４９６

、
４９７



区破坏金融法令惩罚条例 》 （
１ ９４ １ 年 １ ２ 月 １ ８ 日 ） ，

〔
８

〕 以及一些零散规定 ，

如边区政府布告 、 决定及高等法院指示信等 。
［
９

〕 这些涉及刑事的制度 中 ，

仅对上述汉奸 、 盗匪 、 破坏边区 、 贪污 、 破坏抗战及破坏金融几类犯罪行

为有罪名 、 罪状及量刑的规定 。 若以 １９３ ８
—

１９４３ 年度边区发生的刑事案件

来看 ， 上述几类犯罪 ， 即便全部依据边区单行刑事条例司法 ， 约 占 ３ １ ％
，

而 占全部刑事犯罪总数达 ６９％ 的杀人 、 伤人 、 盗窃 、 赌博等一般性刑事犯

罪案件 ， 没有相应的罪名 、 罪状及法定刑 的规定 。

［
１ Ｑ 〕 况且上述单行条例中

存在刑罚规定粗疏的问题 ， 如汉奸条例 、 盗匪条例条例 中规定
“

视情节之

轻重判其有期徒刑或死刑 ， 并没收本犯之全部财产或处 以罚金
”

， 留 给法

官的裁量权过大 。 惩治贪污条例中存在无法适应物价不断上涨的问题 ， 见

下表 ：

１ ９３８
－

１ ９３９ 年贪污条例 中 的罪状及置刑

罪状 置刑 （
１ ９３ ８ 年 ）

量刑 （
１ ９３９ 年 ）

贪污 １ ００ 元以下 １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苦役 １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苦役

贪污 １ ００
－

３００ 元 １
￣

３ 年有期徒刑 １￣ ３ 年有期徒刑

贪污 ３００
？

５００ 元 ３
￣

５ 年有期徒刑 ３
￣

５ 年有期徒刑

〔
８

〕 《 破坏边 区 治罪条例 （ 革 案 ） ＞未注 明 制 定 时 间 ， 但 第
一 条

“

依据 陕甘 宁边 区 施政 纲领

而制 定
”

， 应 为 １ ９４ １ 年 ５ 月 以 后制 定 。 （ 陕甘 宁边 区 处 置破 坏抗 战 分 子 暂行条例 ＞ ， 第 １ 条 明 确 是

根据边 区 施政 纲领 第 ７ 条 制定 ， 且 有 关 于 １ ０ 年 有 期 徒 刑 的 内 容 ，
制 定 时 间 在 １ ９４ １ 年 ５ 月 至 １ ９４２

年 ３ 月 间 。 参 见 陕 西 省 档 案 局 编 ： （ 陕 甘 宁 边 区 法 律 法 规 汇 编 ＞ ，
三 秦 出 版 社 ２０ １ ０ 年 版 ， 第 ４９９

、

５００
、

５０８ 
－

５ １ １
、
５ １ ４页 。

〔
９ 〕 这 些布 告 等 文件 中 有 罪 名 、 罪 状 但 无 相 应 的 刑 罚 ，

如 （ 陕 甘 宁 边 区 政 府 、 第 八 路 军 后

方 留 守 处 布 告 第 六 哥 ＞ （
１ ９３９ 年 １ 月 １ 曰 ） ，

其 中
“

六 、 擅 捕边 区 人 民
， 抢 夺 人 民 牲 畜 财 物 ， 假借

名 义 检 査行旅 ， 肆行 敲 诈 ， 概 以 匪徒论罪 。 七 、 假借各 种 名 义 在 人 民 中 进 行破 坏 民 主 政 权 和 国 军

之 宣传 者 ，
以 汉奸论 罪 。

”

参 见 高 波 主编 ： ＜ 
延 安地 区 审 判 志 》 附 录 ， 陕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２００２ 年版 ，

第 ３２２ 页 。 陕 甘 宁 边 区 政 府 主 席 团 签 发 的 《 陕 甘 宁 边 区 政府 关 于边 区 土地 、 房 屋 、 森林 、 农具 、

牲 畜和债 务纠纷 问 题处 理 的决定 ＞（
１ ９３ ８ 年 ６ 月 ９ 日

） ， 其 中 第 ８ 条
“

凡是违反 以 上 第 １ 条 至 第 ７

条 某 一条或全部 者 ， 政府得 以破坏统 一 团 结 ， 破坏土地 财产 所有权 之 罪 ， 分别 轻 重依 法裁 判 之 。

”

参 见高 波 主编＜ 延安地 区 审 判 志 ＞附 录 ， 陕 西 人 民 出 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 ， 第 ３ １ ９
－

３２０ 页 。 （ 陕 甘 宁边

区查获鸦 片 毒 品 暂 行 办法 ＞ （
１ ９４２ 年 １ 月 ） ， 第 １ １ 条

“

因 施行査 缉职务 而侵 占他人 与 烟 毒 无关 之 财 物

者 ，
依诈 欺论罪 。

”

参见 陕西省档 案 局 编 ： ＜ 陕 甘 宁 边 区 法律 法规 汇编 ＞ ，
三 秦 出 版社 ２０ １ ０ 年版 ，

第 ５ １ ６ 页 。

〔
１ ０

〕
１ ５

－

２ １ ６
： 《边 区 １ ９３ ８ 年 至 １ ９４３ 年 司 法统计表 ＞ ， 藏 于陕西省档案 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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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法律传统 （ 第 １４ 卷 ）

续表

罪状 量刑 （
１ ９３ ８ 年 ）

量刑 （
１ ９３９ 年 ）

贪污 ５００ 以上 ５ 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死刑 ５ 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死刑

贪污 １０００ 元以上 死刑

１ ９３７
—

１ ９４５ 年延安市物价总指数表 ＨＵ

时期

（ 年 ）

１ ９３７ １ ９３８ １ ９３９ １ ９４０ １ ９４ １ １ ９４２ １ ９４３ １ ９４４ １ ９４５

全年 １ ０５ ． ２ １ ４３ ．１ ２３７ ． ３ ５００ ． ６ ２２２８ ． ９ ９９０４ ． ０ １ ２４０７ ８ ． ４ ６ １ ６４８７ ． ４ １５９ １４９５ ． ４

注 ： 基期 ： 以 １ ９３ ７ 年上半年平 均 ＝
１００ 计算公 式 ： 加权几何平均

由上表可见 ，
１ ９３７ 年物价基本稳定 ，

１ ９３ ８ 年后增长较缓 ，

１ ９４ １ 年后

则物价飞涨 。 西北局调査研究室 １ ９４４ 年 ６ 月 １ 日 的 《
一九四三年边区的金

融贸易 问题》 中亦提到 ：

“

延市三八年物价总指数比战前 （ 三七年上半年 ）

涨了百分之六十 ，
三九年 比上年涨百分之七十 。 四零年涨了一倍半 ， 四

一

年涨五倍半 ， 四二年涨三倍半 ， 去年则涨 了 十九倍半 。

”
〔

１ ２
〕 以 此来看 ，

１ ９４３ 年底 的物价是 １ ９３９ 年的三百倍以上 ， 但边区惩治贪污条例在 １ ９３９ 年

以后没有被修订过 ， 实际已难以适用 。

从边区的单行刑事条例来看 ， 形成如下的刑名体系 ： 主刑包括死刑 ，

徒刑 （
６ 个月 至 ５ 年 ） ， 苦役 （

１ 月 至 ６ 个月 ） ， 罚金 （ 单科或并科 ） ； 附加

刑包括褫夺公权与没收 〇

〔
１ ３ 〕 虽有战争的背景和珍惜人力的考虑 ， 但五年徒

刑与死刑之间差距过大 ， 凸显体系 的失衡 。 直至 １ ９４２ 年 ３ 月 ３ １ 日
， 边区

政府方下令将徒刑最高期限调整为 １ 〇 年 ， 使畸轻畸重的刑名体系稍有改

观 。

〔
１ １

〕 陕甘 宁边 区 财政经济 史 编 写 组 、 陕 西省档 案 馆 ： 《 抗 曰 战 争 时 期 陕 甘 宁边 区 财 政 经 济 史

料摘编 》 （ 第五 编 ？ 金 融 ） ， 陕 西人 民 出版社 １ ９ ８ 丨 年版 ， 第 １ ８２ 页 。

［
１ ２

］ 此处 的倍数 应 均 为 后 一年度 的 物 价是在上 一年度 年 底 物价 基础 上 的 上 涨 的倍 数 。 同 上

书 ， 第 １ ８５ 页 。

〔
Ｉ ３ 〕 朱婴 ： 《 边 区 刑 罚 的特 点 》 ，

载 《 解放 日 报 》 １ ９４ １ 年 １ ０ 月 ２６ 日
；

１ ５
－

９７
： 《 边 区 政府 审

判 委 员 会 秘书 朱婴 、 毕珩 的检讨会议记 录和 有 关材 料 》 ，
藏 于 陕西省 档 案馆 。

？

５４ ？



纵观边区的刑事法制建设 ，
以刑事政策和单行条例为主 ， 缺乏对一般

刑法原则 、 普通刑事犯罪的相应规定 ， 呈现结构性缺陷 ； 这些规定是随着

实践的需要渐次形成的 ， 内容简略 ， 刑名体系失衡 ， 缺乏系统性 。 这一现

实 ， 使边区有援用
“

六法全书
”

以弥补其刑事法律制度严重供给不足的实

际需求 。 而通过刑事司法实践勾勒 出边区刑事司法的完整结构和逻辑也显

得十分必要 。

（
三

） 薄弱 的 司 法基础与 民主集 中 制 的 司 法方式
“

六法全书
”

成为边区的正式法律渊源 ， 并不意味着
“

六法全书
”

可

以直接用以弥补边区法制供给不足的缺陷 。

第一 ， 缜密 、 系统的
“

六法全书
”

的恰当适用需要有较高水平的司法

队伍 ， 但边区并不具备 。 边区司法人员 主要 由 当地工农阶层组成 ， 文化水

平极低 ， 法律专业知识缺乏 。 雷经天对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的司法工作报告

中 曾述及 ：

“

边区二十县的司法干部全部是工农司法分子 ， 没有 中学生 出

身的 ， 文化上
一般说不高 ， 没有哪一个人研究过法律 ，

没有当过法官 。 他

们的文化水准就是能看懂文件 ，
以及做简单的报告。

”
〔

１４
〕

１ ９４ １ 年之前的各

县司法机关 ，

一般仅有一名裁判员及一名书记员 ，

“

甚至有好几个县连裁判

员也没有 ，
工作只得 由县长兼任 ， 还有些县份连书记员也没有 ， 检察员更

说不上了 。

”
〔

１ ５
〕 各县司法人员的法律知识基本来 自 高等法院于 １ ９３９

—

１ ９４ １

年举办的三期为期数月 的司法训练班 。 高等法院在 １ ９４２ 年 ６ 月 之前仅有 ２

名推事及 ２ 名书记员 。 李木庵代理院长之后将推事增加到 ４ 名 ， 书记员增

加到 ５ 名 ， 并积极补充知识分子进人司法队伍 ， 但从边区 司法系统的整体

来看 ， 主要充实的是高等法院 、 四个分区 中心县地方法院 ， 作为司法队伍

主体的一审法官的整体素质并没有得到 明显改善 ， 而
一审的案件受理数量

为二审的 １０ 倍以上 。

〔
１ ６ 〕

１９４２ 年 ７ 月 至 １ ９４４ 年 ２ 月 间存在的政府审判委员

〔
１ ４ 〕

１ ５
－

８ ８
：＜ 雷 经 天 院长 在边 区 参 议 会 上 关 于 司 法 工 作 的 报 告 和 改 造边 区 司 法 工 作 的 意

见 》 ， 藏 于陕 西 省档案 馆 。

［
１ ５ ］ 《 雷 经 天在 陕甘 宁 边 区 司 法 工作 会议 上 的报 告 ＞ （

１９４ １ 年 １０ 月 ） ， 载 韩延 龙 主编 ： 《 法律

史论集 》 （ 第 ５ 卷 ） ，
法律 出 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 ， 第 ３ ８５ 页 。

〔 １ ６ 〕 以 １ ９４２ 年为 例 ， 该年度各县 市上报 高 等 法 院 的 案件 为 ２６ １ ７ 件 ， 高 等 法 院 收案 ２５ ８ 件 。

参 见 汪世荣等 ： 《 新 中 国 司 法 制度 的 基 石——陕 甘 宁 边 区 高 等 法 院 ＞ （
１ ９３７
—

丨 ９４９
） ， 商 务 印 书 馆

２０ １ １ 年版 ， 第 ８ １ 、 ８４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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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法律传统 （ 第 丨 ４ 卷 ｝

会 ， 成员全部 由政府领导人兼任 ， 以委员会例会制处理案件为例 ， 专职秘

书仅朱婴一人 。 知识分子司法干部虽有较高 的文化水平和法律专业知识 ，

但对于政策和边区民情风俗的了解相对薄弱 。 这一现实 ， 也必然影响到援

用
“

六法全书
”

的水平 。

第二 ， 从苏维埃法制到边区司法 ， 为避免司法错误而采取的 民主集 中

制审案方式也影响到对
“

六法全书
”

的援用 。 苏维埃时期 ， 议行合一的中

央政府之下设立临时最高法庭 ， 省级以下 司法行政合一 ，
以 民主集 中制 的

方式裁决案件 ，

“

每个案件先经过裁判委员会的讨论 ， 讨论一个判决的原

则 ， 给审判该案的负责人以判决该案的标准 ， 使判决不致发生错误 。

”
［

１ ７
〕

省级裁判委员会 由 部长 、 副部长 （ 共 ３ 人 ） 组成 ，
县级裁判委员会 由 部

长 、 裁判员及市 民警所长等组成 。
〔
１ ８ 〕 特别重要 的 案件 ， 则经主席 团讨

论 。
〔

１ ９
〕 这一传统延续至边区时期 。 黄克功因逼婚未遂故意杀人案 的裁决就

是典型的 民主集 中制审理的结果 。 该案发生在 １ ９３ ７ 年 １ ０ 月 ５ 日
， 是在髙

等法院改组及边区政府成立之后 ， 但在此案调査审理过程中看不到如前述

报告中所称的
“

遵行南京政府法制
”

的痕迹 。 抗 日 军政大学 、 边区保安处

及髙等法院检察官联合侦査起诉 ， 高等法院代院长雷经天写信给毛泽东提

出
“

共产党员有犯法者应从重治罪 ， 所 以必须对黄克功处 以极刑
”

，
毛泽

东复信中称
“

中央和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 ， 根据党与红军的纪

律 ，
处他以极刑 。

”
〔 ２Ｑ 〕 显然 ， 因涉及要不要废弃苏维埃时期有功者与工农

分子在法律上的特权原则这一重大的法制转型问题 ， 中共采用了 民主集 中

制的方式来解决 。
１ ９４ １ 年 １ ０ 月 ， 雷经天在边区司法会议上的报告中指 出 ，

“

在边区司法工作未和 中央取得联系之前 ， 在法院判决以后不服者可 以直

诉到边区政府委员会再由法院重新处理 。 审判是独立的 。 是对法律负责任

〔
１ ７

〕 《 中 央 司 法人 民 委 员 部命令 第 十 四 号一对裁 判 工作 的指 示 ＞（
１ ９３ 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 ， 参

见 彭 光 华 主编 ： 《 人 民 司 法 的摇 篮 中 央 苏 区 人 民 司 法资 料选编 》 （ 内 部 资料 ） ， 耕州 市 中 级人 民 法 院

２００６ 年 编 印 ，
第 １ １ ６ 页 。

〔
１ ８

〕 《 裁判部 的 暂行 组 织及裁判条例 》 ，
同 上 ， 笫 ５６ 页 。

〔
１ ９

〕

“

裁 判 部 有独 立解决 案件之权 不
，
不 是每个 案件 都 要 经过政 府 主席 团

，
只 有 特别 重 要 的

案 件 ，
可 以 经过 主席 团 的讨论

”

， 参见＜ 中 央 司 法人 民 委 员 部 命令 第 十 四 号一一对 裁 判 工 作 的 指

示 ＞（
１ ９３ 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 ， 同 上 ， 第 １ １ ７ 苽 。

〔
２０

〕 上海 社会科 学 院 院 史 办公 室 编著 ： 《 重拾 历 史 的 记 忆
——走 近 雷经 天 》 ，

上 海社会科 学 院

出 版杜 ２００８ 年版 ， 第 ５６ 、 ５９ 页 。

？

５６
？



的 ， 而非专断的 。 各县判决案件一般的经过裁判委员会的 民主表决 ， 重大

案件则经过法院批准 。 今后裁判委员会取消后 ，

一般案件交由政府委员会

去决定 ， 本院受理的重大的与高级干部有关的案件亦呈请政府委员会讨论

决定 。

”
〔
２ １

〕
１ ９４３ 年 ３ 月 颁布的 《陕甘宁边区县司法处组织条例 》 第 ８ 条规

定 ， 对于涉及民事案件诉讼标的价格在边币一万元以上者 ， 婚姻 、 继承 、

土地案件与政策有关 ， 或与风俗习惯影响甚 巨者 ， 以及案情重要的刑事案

件 ， 情节重大的军民关系案件等 ，
经过侦讯调査后 ， 须将案情提交县政府

委员会或县政务委员会讨论 。
１ ９４２ 年 ７ 月 成立的政府审判委员会首开以行

政长官兼任司法长官的先例 ， 年底边区开始推行党的一元化领导 。 １ ９４３ 年

４ 月 裁撤延安以外的地方法院 、 设立高等法院分庭 ， 庭长 由分区专员兼任 ，

司法处亦由县长兼任处长 。 这种一元化领导体制 ， 进一步促成 了 民主集 中

制审理方式在司法工作中的运用 。

二 、 〈陕甘宁边区判例汇编》 中的
“

六法全书
”

《陕甘宁边区判例汇编》 （ 下文简称 《判例汇编 》 ） 中的 ５０ 份刑事判决书

（包括一份处刑命令及一份简易判决书 ） 来 自延安市地方法院 、 边区高等法

院及边区政府审判委员会 ， 其援用类型及援用判决的形成大致如下 ：

（

一

） 援用 类型

对汇编中的刑事判决书 ， 笔者通过对判决书主文及判决理 由 的分析 、

归类 ， 将援用状况分为援用 、 暗合两类 ，
以边区法律为依据以及未列 明依

据的均归人未援用 ， 具体见下表 ：

《陕甘宁边区判例汇編》 援用
＂

六法全书
”

的统计表

延安市地方法院 髙等法院 政府审判委员会 总 计

总 数 ２ １ ２８ １ ５０

援 用 １ １ ６ １ １ ８

暗 合 ５ ４ ０ ９

〔
２ １

〕 《 雷经天在 陕甘 宁边 区 司 法 工作会议上 的 报 告 ＞ （
１ ９４ １ 年 １ ０ 月 ） ， 载 韩延 龙 主编 ： 《 法律

史论集 ＞ （ 第 ５ 卷 ） ，
法律 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

，
第 ４０ １

￣ ４０２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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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以看出 ， 《判例汇编 》 中对 １ ９３５ 年国 民政府刑法 、
１ ９３７ 年惩

治汉奸条例 （ 及 １９３８ 年修正惩治汉奸条例 ） 、 １ ９３５ 年刑事诉讼法的援用案

例有 １ ８ 例 ， 暗合案例为 ９ 例 。 分述如下 ：

第一 ， 援用共 １ ８ 例 。 包括三种情况 ： 其一 ， 直接援引 国 民政府法律的

刑法定罪量刑 ； 如李森洁盗窃公款并诬告李和材案 、 李延德等妨害刘世荣

自 由致其死亡案 、 段世财窃盗案等 １０ 例 。 其二 ， 修正援用 ， 即虽明确援引

了 国 民政府的刑法定罪量刑 ， 但将拘役改为苦役 ， 有 ７ 例 ； 如钟化鹏妨害

公务案 中 ， 被告钟化鹏 、 杨志胜 、 魏荣义等人分别 以妨害公务罪 、 诬告

罪 、 滥用职权罪被髙等法院判处 ４ 个月 、
２ 个月 、

４ 个月 的苦役 ， 判决理由

中说明
“

特参以刑法之规定及边区刑期之习惯
”

。 国 民政府刑法之苦役期

限在 １ 日 以上 ２ 个月 之下 ， 但加重可至 ４ 个月 （ 《刑法》 第 ３ ３ 条之四 ） ，

但边区苦役在半年苦役期限为 １ 月 以上 ６ 个月 以下 。 如李锁子遗弃其母罪 ，

依 《刑法》 第 ２９４
、

２９５ 条 ， 处苦役半年 ，
因老母妻子无法生活 ， 具保假

释 ， 其中苦役显然是按照边区刑罚惯例判处的结果 。 其三 ， 混合援用 。 判

决依据中既援引 了 国 民政府刑法 ，
也依据边区的法律规定 。 有 ２ 例 （

１ 例

也可归人修正援用 ） ，

一是 肖 积金贪污公款案 。 肖 积金因贪污公款被高等

法院依据 《边区惩治贪污条例 》 判处有期徒刑 ４ 年 ， 同案 中的陈华却 因收

受赃物及妨害风化等罪依国 民政府刑法判处有期徒刑 ２ 年 。 二是曹王氏等

妨害 自 由罪案中 ， 除依照国 民政府刑法量刑外 ，
还依照边区婚姻条例处理

婚姻问题。 国 民政府民法亲属编第 ９８０ 条规定的结婚年龄女方为 １６ 岁 ，
而

边区 １ ９３９ 年的婚姻条例规定的结婚年龄为女方 １ ８ 岁 ， 曹志荣 （ 女 ） 时年

１ ７ 岁 ，
因而该案附带的民事判决中 因其不满边区法定结婚年龄 ， 判处其不

得与他人结婚 。

第二 ，
暗合有 ９ 例 。 暗合之一 ，

是指虽未列 明 以 国 民政府刑法为定罪

量刑的依据 ， 但边区没有相关法规 ， 且罪名 、 罪状与量刑与 国 民政府刑法

的相关法条基本吻合 。 如惠致斌强盗罪一案 ， 该案判决于 １９３ ８ 年 １ １ 月 ，

但 《陕甘宁边区惩治盗匪条例 （ 草案 ） 》 颁布于 １ ９３９ 年 。 惠致斌为匪抢

劫 、 杀害人命的犯罪行为及死刑判决结果合于 《刑法 》 第 ３２８ 条强盗罪 。

该条第 １ 项规定 ，

“

意图为 自 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 ，
以强暴 、 胁迫 、 药剂

或催眠术或他法 ， 致使不能抗拒 ， 而取他人之物或使其交付者 ， 为强盗

罪 。 处 ３ 年以上 １０ 年以下有期徒刑 。

”

第 ３ 项规定
“

犯强盗罪因而致人于



死者 ， 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

”

王季双因 冒充公务人员私行拘禁人 民等罪被ｇ
高等法院从宽判处有期徒刑 １ 年 ， 合于国 民政府 《刑法 》 第 ３０２ 条规定 ， ｆ
“

私行拘禁或以其他非法方法剥夺人之行动 自 由者 ， 处 ５ 年以下有期徒刑 、 ｜

拘役或 ３００ 元以下罚金 。

”

王黄氏 因虐待侄媳致其 自 杀被延安市地方法院｜

判处有期徒刑 ２ 年 ， 合于国 民政府 《刑法 》 第 ２７７ 条伤害罪规定 ，

“

伤害人ｇ

之身体祸健康者 ，
处 ３ 年以下有期徒刑 、 拘役或 １ ０００ 元以下罚金 。

”

Ｊ

暗合之二 ， 是指判决书中虽未列明依据国 民政府刑法定罪量刑 ， 但案 的

卷材料显示出参照 了 国 民政府相关法律 。 如任子光过失杀人案 中 ， 延安市｜
地方法院院长周玉洁 １ ９４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 关于此案曾呈文高等法院 ，

“

根据国１

民政府之刑法总则 ， 刑事责任第 １ ８ 条之规定 ，

‘

未满 １４ 岁之行为不罚
’

。
－

査任子光之年龄仅 １ ２ 岁 ， 按此规定亦不应受罚 ， 兹据我们的意见 ， 任子光

虽未满 １４ 岁 ， 但该犯罪之结果人命事大 ， 宁轻其罚 ， 不得不罚 。 是否有

当 ， 请即示知 。

”

雷经天同意
“

可不判罪 ， 交劳动生产所给以 管教
”

〔
２２ 〕

。

１ ９３９ 年 《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惩治盗匪条例 （ 草案 ） 》 及 《陕甘宁边区惩

治汉奸条例 （草案 ） 》 中均规定
“

年龄在 １４ 岁 以下 ８０ 岁 以上者得减刑或

免除其刑
”

，

〔
２３

〕 但属于特别刑事条例中条款 ， 不能适用于普通刑事犯罪 。

（
二

） 援用 判 决的形成

《判例汇编 》 中的援用案例呈现出 的边区司法与
“

六法全书
”

的关系

仅是边区刑事司法的罪名 、 刑罚及其两者之间的表层关系 ， 探究判决结果

的形成 ， 才可能揭示援用的实质 。

１ ． 边 区 政府 审 判 委 员 会援用 判 决 的 形成

《判例汇编 》 中仅收录了 三审终审机关边 区政府审判委员会的一份判

决书 ， 即发生于 １ ９４２ 年 ８ 月 的李森洁盗窃及诬告罪案 。 庆阳县政府第二科

科长李森洁趁工作之便窃取该县高迎区区政府秘书李和财保管的公款 ６０００

元
，
还欺骗李和财代为写信 ， 撕毁其 中不重要的句子并与之前窃取的李和

财写的便条拼合 ， 伪造成李和财勾结特务分子的信件并诬告 了李和财 ， 李

和财因此被羁押 。 因该案案情重大 ，

一

审 由 陇东专署组织了特种研究委员

〔
２２

〕
１ ５

－

７６４
： 《 关 于判 决李 万 春 、 任 子 光 、 白 光 山 等 过 失 杀 人 的 呈 、 指令 》 ， 藏 于 陕 西 省 档

案 馆 。

［ ２３ 〕 陕 西 省档 案 局编 ： 《 陕 甘 宁 边 区 法 律 法 规 汇 编 》 ，
三 秦 出 版 社 ２０ １ ０ 年版 ，

笫 ５ １ ０
、

５ １ １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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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 由陇东专署人员 、 分区保安科长 、 庆阳县县长 、 审判员 等 ７ 人组成 ，

任命石静山为主任 ， 调査研究两个月 没有结果 ， 后直至 １ ２ 月 才弄清案情 。

李和财被无辜羁押两个月 之后积郁成病 ， 被保释回家三个月 后病故 。 时任

陇东分区专员 的马锡五检讨此案 时 ， 认为 自 己
“

听 了 陆为公 （ 庆 阳县

长——笔者 ） 的一面之词 ， 没有更深入调査… …主观主义判断同意了庆 阳

县呈报… …
”

〔
２４

〕 该案一审仅以盗窃罪判处李森洁有期徒刑 ２ 年 。 二审高等

法院以盗窃及伪证罪判处被告有期徒刑 ２ 年 １０ 个月 。 三审边区政府审判委员

会撤销了二审认定的部分罪刑 ，
以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 ３ 年 ，

诬告及伪造证

据罪从一重处 ， 判处诬告罪有期徒刑 ３ 年 ， 合并执行有期徒刑 ５ 年 ， 褫夺公

权 ６ 年 。 此判决书落款为审委会成员及书记官 ， 但拟稿为朱婴 ， 政府秘书长

高 自立核稿 ， 复核者有李鼎铭 、 刘景范 、 贺连诚及毕光斗 ，
显为共同决定的

结果 。 审委会关于此案的判决书边缘写有
“

复印一百份
”

， 可见此案不仅

公开 ，
且影响较大 。 此外 ， 《判例汇编 》 中 的王 占林等通奸杀人案 、 韩子

杰组织暗杀等罪案均经过三审 ， 审判委员会以例会决议同意高等法院的判

决 。

〔
２５

〕 审判委员会的职责为审理上诉案件及复核死刑案件 ， 其中 以审委会

例会复核的死刑案件 占其处理的刑事案件总数的 ８０％ 以上
，

〔
２６

〕 因此 ， 就

总体而言 ， 其刑事案件审理中援用国 民政府法律的 比例较低 。

〔
２７

〕

２ ． 边 区 高 等 法 院援用 判 决 的形 成

边区髙等法院是边区成立时间最早 、 存在时间最长 、 对边区 司法影响

最大的司法机关 。 汇编中收录了髙等法院的判决书 ２８ 份 ， 援用 国 民政府法

律的仅有 ６ 份 。 高等法院的援用 国 民政府法律的案例具有特殊性 ， 比如为

〔
２４

〕
２
－

６ ８６
：＜边 区 政府 、 审 判 委 员 会 等 关 于 李森洁诬 告李 和 财 案件材料 ＞ ，

藏 于 陕 西省档 案

馆 。

〔
２５

〕
１ ５

－

８３７
： 《 关 于 判决 王 占 林 与 王风英通 奸 杀 人 等 案 的 材 料 ＞ ；

１ ５
－

７４６
：＜ 关 于处 决 匪 犯

韩 子 杰组 织 暗 杀 、 破坏 征粮 、 进行 抢 劫 及 田 建初 和 国 民 党 部 有 联 系 被 捆 送 法 院 申 诉 案 的 呈 、 命

令 》 ， 藏于 陕西省档 案馆 。

〔
２６

〕 刘 全娥 ： 《 陕甘 宁边 区 司 法 改 革 与
“

政 法 传 统
”

的 形 成 ＞ ，
人 民 出 版 社 ２０ １ ６ 年 版 ， 第

１ ５ ５页 。

〔
２７

〕 胡 永 恒 博 士 统 计 到 审 委 会 民 事 案 例 中 援 用 国 民 政府 民 诉 法 的 有 ５ 例 ， 援用 民 法 的 有 ２

例 ，
即 安 成 福 与 赵 积馀土地 纠纷案 、 刘 缙绅 与 王 志成土地 买 卖 纠 纷 案 。 参 见胡 永 恒 ： 《 陕 甘 宁边 区

的 民 事法源
＞ ， 社会科学 文 献 出 版 社 ２０ １ ２ 年版 ， 第 ３５ 页 。 但是 ，

上文援用 民 法 的 两 案 中 审 委会 判

决 书 均被废 弃 。 参见 刘全娥 ： 《 陕 甘 宁 边 区 司 法 改革 与
“

政 法传 统
”

的 形成 ＞ ，
人 民 出 版社 ２０ １ ６ 年

版 ，
第 １ ７ １

、
１ ９ １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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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审案件 、 涉案人数或受害人数众多或罪行重大的案件 。 ６ 例援用案例的

案件中 ， 公审及准备公审的案件有 ３ 例 ， 即吉思恭汉奸罪案 、

％ 〕 李延德等

妨害刘世荣 自 由致死案及罗志亭汉奸罪案 。
〔
２？ 李延德等妨害 自 由罪案 中 ，

一审延安市地方法院遵照高等法院的指令判决 ：

“

总务科长 白 占 山负直接领

导责任 ，
秘书李延德教唆及实施捆人 ， 其动机虽为工作 ， 但忽视法令 ， 不

尊重人权 ，
已不能减除其刑事责任 ， 应依 《刑法 》 第 ２９ 条第 ２ 项及 ３０２

条 １ 项之规定各处徒刑 １ 年 ３ 个月 。 管理员 杜湛未奉命令听传捆人 ， 依

《刑法 》 第 ３０２ 条第 １ 项之规定处徒刑 １ 年 ６ 个月 ，
至杨永和 、 王玉华执行

捆绑过度 ， 对死者显怀恨意 ， 依刑法第 ３０２ 条第 ２ 项各处徒刑 ４ 年 。

”

杨永

和认为地方法院判决对犯罪行为 的认定与事实有 出 入 ， 量刑不 当提起上

诉 ， 并委托庄健及孙孝实为其辩护人 。 此案于 １ ９４２ 年 ６ 月 １ ３ 日 下午 ３ 时

在边区参议会礼堂进行 了公开审理 。 雷经天写信告诉谢觉哉拟处理的意

见 ， 谢觉哉指出 ：

“

如开庭辩论后 ， 没有新的发现 ， 可以照此办理 。 惟此事

仍盼多多考虑 ， 免有后言 。

”

〔
３Ｑ

〕 上诉人通过辩护人对案情及责任进行了详

细分析 ， 使涉案 ５ 人全部获得改判 ， 其中杨永和 由
一审的 ４ 年徒刑改判为

１ 年 １ ０ 个月 。

辛五常渎职贪污罪案 、 钟华鹏妨害公务案因涉案人数众多而成为高等

法院援用国 民政府刑法的案例 。 钟华鹏妨害公务案涉案人数 ７ 人 ， 辛五常

渎职贪污罪案 中更是受害人数众多 ， 影响恶劣 。 辛五常渎职贪污的款项

中 ， 有王华成寄给哥哥的 ７０ 元 ， 是受害人 （
二等残废 ） 靠三四年的抚恤

金积攒的 ；
汇费 ４５ 元 ， 受害人数达数百人 ， 案卷中载

“

被告辛五常在法

庭供称其扣信件一百五六十件 ， 在甘泉供称 ：
２２０ 件 ， 但又供扣发 自 边 区

向外发的信件约 １〇〇 封 ， 且大部分是平信 ， 共扣邮票洋 ４５ 元… …且还有特

〔 ２ ８
〕 参见杨永华 、 方 克 勤 ：＜ 陕甘 宁 边 区 法 制 史稿

＞ （ 诉 讼 狱政 篇 ） ，
法律 出 版社 １ ９ ８７ 年版 ，

第 １ ０ －

１ １ 贝 。

［ ２９ ］ 该 案 曾 计 划公 审 ， 高 等 法 院 给边 区 政 府 主 席 的 函 中 称
“

锄 奸 部 原 要 送 到 窗 县公 审 ，
但

法 院无人 可 派 ，
且缺少 武 装押解 ， 与 鋤 奸 部 商 量 ， 决 定 由 法 院 直 接 执行 。

”

边 区 政府 秘 书 长 复 函

“

罗 志 亭 系 国 民 党 的特务分子 ，
仰在 法 院 附近枪 旄便是 ， 用 不 着在 窗 县 出 布 告

，
以 免对 国 民 党 刺 激

太 大 。

”

１ ５
－

６４０
：＜ 关 于 汉奸 罗 志 亭搞特 务 活 动破 坏抗 曰 部 队及 陕甘 宁 边 区 一 案 全 案材料 ＞ ， 藏 于

陕 西省档 案馆 。

〔 ３０ 〕
１ ５

－

７３７
、

１ ５ 
－

７ ３ ８
、

１ ５
－

７ ３９
：＜本 院 关 于 判 决 延 安 学 生 疗养 院 杨 永和 上诉 秘 书 李 延德 、

总 务科长 白 占 山 等 捆綁运输 员 刘 世 荣致死 案 的 上诉 书 、 呈 、 命令 ＞ ， 藏于 陕 西省 档 案 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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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法律传统 （ 第 ｌ４ 卷 ）

务活动 。

”

虽无准确统计 ， 但假设全部为平信 ， 涉及 ５６２ 人 ， 假设 １ ００

封为双挂号 ， 其余为平信 ， 仍高达 ２３７ 人 。

边区高等法院在重要案件的审理中 ， 常常征求相关部门 的意见 ， 如王

光胜汉奸案 。 王光胜因犯多次投毒 、 为敌机指示轰炸 目 标 、 偷文件公章 、

刺探军情 、 进行汉奸宣传等罪行 ， 被判处死刑 。 雷经天在给边区政府主席

髙 自立的函 中称 ：

“

根据国 民政府 《惩治汉奸条例 》 第 ２ 条第 ７
、

１ ２
、 １ ３

各款之规定 ， 本应判处死刑 ， 但该犯尚未满 〗 ８ 岁 ， 欲根据国 民政府刑法第

１ ８ 条 、 第 ６３ 条之规定 ， 拟处 ５ 年徒刑 。

”

高等法院推事任扶 中在刑事案件

处理意见书 中认为该犯罪行严重 ， 且参加革命两年多 ， 尚甘心当汉奸 ， 虽

年轻 ，
不能减刑 。 边 区政府主席高 自 立复 函 中亦认为 ，

以该犯所犯重罪 ，

应处以死刑 ，

“

留之无益
”

； 保安处处长周兴 、 西北局书记高 岗 、 社会部康

生等在上述便函上批文均 同意处死刑 ； 周兴 １ １ 月 ５ 日 给雷经天的 回 函 中

称 ：

“

关于王光胜犯处理问题的意见 ， 高主席 、 高岗 、 康生等同志都 已提

出 了意见 ， 今带去请收 。

”
〔
３２

〕 可谓 民主集中制审理的典型 。

３ ．
— 审 司 法机关援用 判 决 的形成

《判例汇编 》 中的援用案例表明 ： 初审司法机关的不少案件 由 于缺乏

依据而援用了 国民政府刑法 ， 如诈骗 、 妨害家庭 、 抢劫杀人 、 防卫过当 、

遗弃 、 虐待等 ， 而这些罪别正是边区刑事法制的缺失之处 。

一审司法机关常因案情复杂而将案件转送高等法院审理 ： 辛五常渎职

妨害秘密等案 中 ，

一审甘泉县政府 因案情复杂直接将案件转高等法院审

理
； 韩子杰招兵组织暗杀队等案 中 ，

一审机关原为延安县政府 ， 但将案件

呈送高等法院 ， 转而由 高等法院指定延安市地方法院为第一审管辖 ；
王 占

林与王凤英通奸杀人等罪案中 ，

一审机关为合水县政府 ， 但该县代县长及

裁判员发函 中称
“
一方因证据不够充分 ， 难以判决 ，

一方因距神府 （ 国 民

政府辖区——笔者 ） 较远 ， 往返协商 ， 费时数月 ， 殊多不便
”

〔
３ ３ 〕

， 请求将

〔
３ １

〕
１ ５

－

７２８
： 《 关 于 判 决 甘泉县 邮 政 代 办所经历 辛 五 常 贪污 汇款 、 汇 费 、 邮 资案 的 审讯 、 宣

判 笔 录 、 判决 书 及 有关 赔偿 邮 资 汇 费 的 呈 、 命令 》 （ 之 一 ） （
１ ９４ １ 年 ９ 月 １ ８Ｂ 至 １ ９４２ 年 ８ 月 １ ４

曰 ） ， 藏 于陕 西省档 案 馆 。

〔
３ ２

〕
１ ５

－

６４ １
： 《 关 于王 光胜 受 汉 奸指 示 搞特务 活 动破坏边 区 及抗 战 一 案 全 案 材料 》 ，

藏 于 陕

西省 档案 馆 。

〔
３ ３

〕
１ ５

－

８ ３７
： 《 关 于 判 决 王 占 林 与 王凤英通 奸 杀人等 案 的 材料 》 ， 藏 于 陕西 省挡 案馆 。



案件移交高等法院审理 ， 后 由 高等法院指定延安市地方法院为第一审管

辖 。 如此一来 ， 使高等法院直接管辖了大量第一审刑事案件 ， 如 《判例汇

编 》 中高等法院判决的 ２８ 个案件中 ， 作为二审判决的仅有 ４ 例 。

边区一审机关还存在审理水平较低 、 依赖高等法院的现象 。 援用案例

中 ， 如前述李森洁盗窃公款诬告李和财罪案中 ， 专门成立的特种委员会历

时两月 未能弄清案情 ， 是由于没有采取证据质证这一常用方法 ， 致使未能

及时发现伪造的证据 。 钟华鹏妨害公务罪案中 ， 任扶 中 曾在案件处理意见

书中指出延安市地方法院一审未能弄清事实导致错判的原因是未能传讯全

部涉案人 ， 片面听信 口供的结果 。 该案 中的被告侯善德魏荣义明知作为战

士无命令无逮捕权限 ，

“

故异 口 同声地供为张宗明指使
”

， 而张宗明事先并

不知情 ， 处理中也无违法行为 ， 却被判处 ３ 个月 苦役 。 李延德等妨害刘世

荣 自 由致死案 中 ，

一审延安市地方法院的判决
“

照抄
”

了高等法院 １ ９４２

年 ２ 月 ４ 日 的判决指令 。

三 、 从 《判例汇编〉 看边区援用
“

六法全书
”

的特点

（

一

） 援用 呈现 出 明显的阶段性

《陕甘宁边区判例汇编》 中的案例判决时间表

别
时间＼

（ 年

地方法院 高等法院 政府审委会 分类统计 总计

（ 例 ＞援用 暗合 援用 暗合 援用 暗合 援用 暗合

１ ９３７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９３ ８ ０ ０ １ １ ０ ０ １ １ ２

１ ９３９ ０ １ ０ １ ０ ０ ０ ２ ２

１ ９４０ ０ ０ ２ ２ ０ ０ ２ ２ ４

１ ９４ １ ２ １ ０ ０ ０ ０ ２ １ ３

１ ９４２ ４ ２ ３ ０ １ ０ ８ ２ １ ０

１ ９４３ ５ １ ０ ０ ０ ０ ５ １ ６

总计 （ 例 ）
１ １ ５ ６ ４ １ ０ １ ８ ９ ２７

从上表援引时间来看 ， 边区 司法机关在刑事司法 中对 国 民政府刑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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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法律传统 （ 第 Ｉ ４ 卷 ）

刑诉法的援用分为明显的三阶段 。 汇编中案例的形成时间为 １ ９３７
—

１ ９４３ 年

８ 月 ， 其中 １ ９３７
—

１ ９４ １ 年 ， 为零星援用阶段 ；

１ ９４２
—

１ ９４３ 年 ８ 月 间为频繁

援用阶段 ， 直接援用案例达 １ ３ 例 ， 逾 ｜部援用案例的
２／３

。 其中 以延安市

地方法院的援用尤为集 中 ， 其中 １ ９４２ 例 ，

１ ９４３ 年 ５ 例 ， 其援用 比例

远高于高等法院和审委会 。 限于案例来源法院及选编者的主观意图 ，
上述

数据并不绝对 ， 但也反映了一个明显的趋势 ， 即 １ ９４２
—

１ ９４３ 年为边区法院

援引 国 民政府法律 的高潮时期 ， 其间也是边 区 司 法 的正规化改革 时期 。

１ ９４３ 年 ８ 月 后 ， 边区司法中不再直接援用
“

六法全书
”

， 进入隐性援用阶

段 。

边区司法中援用
“

六法全书
”

的阶段性 ， 与边区司法领导人的调整和

司法发展的思路有密切关系 。 实际上 ，
边区援用 国 民政府法律的历史始于

１ ９３７ 年 。 高等法院成立之初在审理地主蔡奉璋与挑水工人王海生债务纠纷

案时 ， 国 民政府 民法也被作为参考依据 。
〔 ３４ 〕 在 １ ９４４ 年之后 ， 边 区推 出

“

马锡五审判方式
”

作为新民主主义司法的旗帜 ，

“

六法全书
”

的实际影响

虽未断绝 ， 但判决书 中的
“

六法全书
”

却看不到 了 ， 此可谓新中 国成立前

夕废除
“

六法全书
”

的先声 。

边区政府在 １９４３ 年 ８ 月 之前主要通过对死刑案件的复核 、 重大法律事

件的关注 、 启 动再审重审等具体司法工作 ， 在司法体制 中承担 了审级补

充 、 裁判适当的作用 ， 但在具体司法工作 中 ， 高等法院起了实际的领导作

用 ， 林伯渠曾言 ：

“

过去政府对法院关心不够 ， 每年讨论司法工作最多一

次 ， 法院成 了
一个独立 的 山 头 ， 做好做坏凭 自 己

；
这两年抓得紧 ， 有方

向 ， 帮助很大 ， 但缺少经常检查 。

”
〔
３ ５ 〕 正是 由 于边 区政府无暇顾及司法 ，

司法的发展受司法领导人个人的影响较大 。
１ ９４２ 年 ６ 月 之前 ， 雷经天长期

担任高等法院院长 ， 由 于工作繁忙 （ 抓生产 自 给 ） 、 缺乏法律专业背景 、

司法队伍整体文化素质较低等因素的影响 ，
没有在法制建设方面取得明显

〔
３４

〕 谢 觉 哉 １ ９４４ 年 １ ０ 月 ２４ 日 的 日 记 谈 到 此案 ，

“

１ ９３７ 年上半年在延 安经 手 办过 的 案 。 王海

生控 告蔡奉璋 案 … … 处理 方 法 ：
三 、 说 明 果 园 不 被砍 ， 利 归 蔡得 ， 民 法上有 规定 ， 被 砍损 失 归 王

，

不合理 。 最低 只 能平 均 受 损 失 。

”

参见 《谢 觉 哉 日 记 》 （ 上 ） ，
人 民 出 版社 １ ９ ８４ 年版 ， 第 ７００

、
７０ １

頁 。

〔
３ ５

〕 此 为 １ ９４５ 年 ３ 月 雷 经 天调 任八路 军 南 下 支 队政 委 之前林伯 渠所 言 。 李 维 汉 ： 《 回 忆 与 研

究 》 （ 下 ） ， 中 共党 史 资料 出 版社 １ ９８６ 年版 ， 第 ５３３ 页 。



进展 。 雷经天虽以高度敏感的政治嗅觉提出援用
“

六法全书
”

的 四个原

则 ， 但未能将此原则发展为一套切实可行的援用规则 ，
因而对

“

六法全

书
”

的援用较少 。
１９４ １ 年后 ， 随着大批知识分子汇集边区 ， 推动了各行各

业的正规化潮流 。
１９４２ 年 ６ 月

，
边区政府党团支持李木庵代理高等法院院

长 。 出于积极建设革命法制的 良好初衷 ， 李木庵在充实法官队伍 、 法规建

设 、 诉讼程序规范等方面成效显著 ， 其代理院长期间也成为援用
“

六法全

书
”

的盛行期 ， 但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援用
“

六法全书
”

过程中的偏颇与

机械现象 。
１ ９４３ 年 ７ 月 ， 边区政府展开对司法工作的检査 ， 加之整风运动

后期审干活动 中雷经天对知识分子干部的怀疑 ， 在 １ ９４３ 年底的政府党团会

议上明确提出 司法发展
“

不要 国 民党化
”

， 将对待
“

六法全书
”

变成了单

向度的政治立场问题 ， 导致 自此之后
“

六法全书
”

在边区判决书 中失去踪

影 。
１９４４ 年 １ 月 １ 日

， 雷经天复职 ， 边区司法开始大力倡导调解 、 推行马

锡五审判方式 。 纵观这一司法发展的
＿

进程 ， 无论是雷经天时期对苏维埃法

制的传承与初步发展 、 李木庵代理时

＇

期紧锣密鼓的司法改革 ， 还是 由政府

直接主导推出马锡五审判方式 ， 贯穿其 中 的主旋律是革命法制 的 自 主摸索

和发展 ， 而援用
“

六法全书
”

的历史是从属于这一发展历程之中的 。

（
二

） 援用程度不一 ，
水平参差不 齐

边区各级司法机关对
“

六法全书
”

的援用程度不一 。 边区三级司法机

关 （
１９４２ 年 ７ 月

一

１ ９４４ 年 ２ 月 ） 中 ， 除政府审判委员会及高等法院外 ，

一审司法机关的数量因区划变动而数量不定 ， 总数在 ２０ 个以上 ， 但由于搜

集不便 ， 《判例汇编 》 中仅选录延安市地方法院的判决书 。 延安市地方法

院为边区成立最早 、 存在时间最长 （
１ ９３７

—

１ ９４７ 年 ） 的初审司法机关 ，
且

在 １ ９４２ 年后与髙等法院同址办公 ， 可为初审机关的代表 。 《判例汇编 》 中 ，

一审延安市地方法院援用国民政府刑法等的 比例远高于高等法院及政府审

判委员会 ， 但援用水平又远低于后者 。 审委会承担 日 常司法工作的人员为

毕业于朝阳大学法律系且具有实际经验的朱婴 ， 高等法院 １ ９４２ 年前的司法

人员主要有院长雷经天及曾在民国司法机关任过职的任扶中等 ，

〔 ３６ 〕 后以李

〔
３６ 〕 据 陕 西 省 审 判 志记 载 ，

任扶 中 曾 在 国 民政府 临 潼 县 司 法处 、 陕 西 省 高 等 法 院 任 书 记 官
，

１ ９３７ 年 １ 月 赴边 区 。 新 中 国 成 立 后任 西 安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院 长 、 陕 西 省 高级 人 民 法 院 院 长 等 。 参

见 焦 朗 亭 主编 ： 《 陕 西省 志 审 判 志 ＞ ， 陕 西人 民 出 版社 １ ９９４ 年版 ， 第 ５９８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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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法律传统 （ 第 １ ４ 卷 ＞

木庵为核心集中 了一批具有法律专业背景的司法人员 ， 如王怀安 、 叶映宣

等 。 延安市地方法院则 以工农司法人员为主 ，
１ ９４２ 年后有所补充 。 相对而

言 ， 审判委员会和高等法院司 法人员 的整体素质及经验远远高于初审机

关 ， 因而在援用案件的选择 、 判决书的制作水平及
“

六法全书
”

的适用方

面要高于初审机关 ， 兹不赘述。

延安市地方法院的援用案例有法律依据混杂 、 随意性大的现象 。
１９４３

年 ８ 月 的 肖积金与陈华贪污案 中 ， 肖 积金贪污公款 ８ 万余元 ， 按照边区惩

治贪污条例被酌情判处徒刑 ４ 年 ； 同案 中 的陈华收受 肖积金赃物意图牟利

却被按照国 民政府 《刑法》 第 ４３９ 条第 １ 项及同法第 ５ １ 条之规定判处 ６ 个

月 劳役 ， 连同其前犯妨害风化一罪 ， 判处 ２ 年徒刑 。 判决主文及理 由 中 ，

均未载明陈华前犯所判刑罚之多少及执行情况 ， 让人不明所以 。

延安市地方法院的援用案例还有事实陈述不准确 、 量刑标准不统一的

现象 。 比如 １ ９４３ 年 １ 月 的赵培元贪污公款案判决书 中 ， 主文 、 事实 、 理由

部分对所贪污公款的具体数 目 列举木清 ， 主文仅称
“

贪污公款之所为
”

；

事实部分称
“

短少公款 ２３７８７ 元 ， 公粮 ６ 石 ７ 斗及其他货物均值万余

元… … 自认因平 日生活腐化曾贪污公款约近万元等
”

； 理 由部分称
“

短少

公粮公款及其他货物数达四五万元之巨 ， 而 自 己平 日 生活腐化堕落 ，
且贪

污公款约近万元
”

。 那么 ， 其贪污款项是否在短少公款之 内 ？ 所短粮食货

物具体价值多少 ？ 总数多少 ？ 都不明晰 。 该犯被依照 国 民政府刑法判处有

期徒刑 ２ 年
， 剥夺公权 ２ 年 。

１ ９４３ 年 ８ 月 的 肖积金贪污公款 ８ 万元按照边

区惩治贪污条例被判处 ４ 年徒刑 。 如按照边区物价上涨指数 ，

１ ９４３ 年全年

物价上涨了１ ２ 倍以上 （

一说 １ ９ ． ５ 倍 ） ， 假若物价指数平均上涨 ，
８ 月 份物

价为年初 ８ 倍 ， 赵培元贪污数 目 在 ８ 月 份时最低 （ 仅按短少数 目 ４ 万元 ￣

５

万元计 ） 约为 ３２ 万元 ￣ ４０ 万元 ， 肖 积金贪污公款数为前者的 １ ／４ 或 １ ／５
，

量刑却是前者的 ２ 倍 ， 其量刑之缺乏严谨可见一斑 。

（
三

） 援用 的 形式主义

边区各级司法机关对
“

六法全书
”

的援用存在形式主义特点 ， 尤其在

高等法院及延安市地方法院 的援用案例 中有 明显体现 。 首先 ， 如前所述 ，

各级司法机关多主要采用民主集 中制方式审理案件 ，
这使援用更多成为形

式 。 其次 ， 援用案例中较多考虑到政治因素 ， 如审委会与高等法院的援用

案例 中主要为公审案件 、 公开案件 、 涉案人数多 、 受害人数众多的案件 ，

？

６６
？



显然是考虑到了 国共合作背景下形式
“

合法性
”

的需求 ， 如 当时高等法院

的总结中就谈道 ：

“

首先是所谓合法不合法问题 。 我们是司法机关 ， 为了要

事事合法 （ 其实是国 民党所谓的合法 ） ， 以免被人訾议 ， 于是斤斤于判决

书的合法形式 ， 要拿出去
‘

见得客
’

真费力不少 ！ 对卷宗也甚考究
‘

文赎

上的根据
’

怕被人调阅卷宗 ， 说
‘

手续不合
’

。

”“

过去办案多从条文着眼 ，

不从政治上看问题 。

”
〔
３７

〕 最后 ，
虽援用 国 民政府刑法 ， 但实际结果违背其

法律规定 。 如王光胜汉奸罪案中 ， 虽依据 国 民政府惩治汉奸条例应判处死

刑 ，
因该犯其时 尚未满 １ ８ 岁 ， 依据国 民政府 《刑 法 》 第 １ ８

、 ６３ 条之规

定 ， 应予减刑 ， 但边区政府延期处理 ， 仍判处该犯死刑 。 任子光过失杀人

案中 ， 因嫌犯仅有 １ ２ 岁 ， 依据国民政府 《刑法 》 第 １ ８ 条之规定 ， 应免除处

罚 。 但高等法院根据雷经天的意见
“

可不判罪 ， 交劳动生产所给 以管教
”

。

劳动生产所由边区监狱囚犯组成 ， 实际上等于判处刑罚 。 这种援用
“

六法全

书
”

的形式主义 ， 马锡五亦曾指出 ：

“

边区高等法院在 １９４２ 年高干会以前 ，

曾指示过各县于判决时 ， 要批评的弓 丨用六法全书条文 ，
六法全书也曾用作司

法人员训练班之教材 ，
虽然当时说是批判的引用 ，

批评的讲授 ， 但考试测验

中 ，
根据把六法全书背诵默写的熟 ， 即可多得分的结果 ， 是鼓励了六法全书

的采用。 于是各县司法处都买到一本六法全书 ， 视为奇货 。 虽然运用时 ， 大

多数是先确定案情 ， 然后套引条文 ， 但
‘

依法办事
’

的思想与
‘

六法全书

有他进步的一面
’

的认识方法 ， 却 占着支配中的相当作用 ， 虽然时间只从

四二年下半年起至四四年春就得到党的纠正 ， 但纠正并未彻底 。

”
〔 ３ ８ 〕

因此 ， 仅就 《判例汇编 》 中的援用案例而言 ， 其不同于边区 民事司法

中较多援用民事诉讼法的技术性 、 程序性特点 ，

〔
３９ 〕 主要援用了实体法即 国

民政府刑法 ， 但囿于边区刑事司法中 民主集中制的审理方式及形式主义援

用的影响 ， 援用 国 民政府刑法的实际效果有 限 ，
也就是说 ，

“

六法全书
”

严密的系统性 、 缜密的法理 、 严谨的逻辑结构并没有能够对边区法律体

系 、 法律观念以及法制发展产生根本性影响 ， 边区法制依然在 自 己 的轨道

上前进 。

〔
３７

〕
１ ５

－

１ ８５
： 《边 区 高 等 法 院 １ ９４２ 年 工作计 划 总 结 》 ， 藏于 陕 西省档 案馆 。

〔 ３ ８ 〕
１ ５

－

１ ５ １
：＜ 人 民 法 院马 锡五 在延 大 关 于 司 法工作 中 几个 问题 的 报 告 ＞ （

１ ９４９ 年 ５ 月 ） ，
藏

于陕 西 省档 案馆 。

〔
３９

〕 胡 永 恒著 ： 《 陕甘 宁边 区 的 民 事法源
＞ ， 社会科 学 文 献 出 版社 ２０ １ ２ 年版

， 第 ２６
￣

３ ５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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